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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见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3日，人们在纽约时报广场观看实时计票结果。 新华社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首席记者 王昱

留在宪法里的“阑尾”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并非选民直选产生，而是在普
选的基础上，由各州选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选出来的，
选举人通常会遵循本州普选结果来决定将票投给哪位
候选人。各州拥有的选举人票数同该州在国会参、众两
院的议席数(100席、435席)相等，再加上首都华盛顿哥
伦比亚特区的3名选举人，全美一共538名选举人。

目前，除了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按比例分配选
举人票，绝大多数州和华盛顿特区遵循“赢者通吃”规
则，即赢得当地普选的候选人获得当地全部选举人票。

这套制度问世以来，不断遭遇反对和抵制。根据
《纽约时报》编委魏格曼在《让人民选总统》一书中的统
计，迄今为止，仅尝试修改或废止选举人团制度的动议
就出现了700多次，是美国宪法中最受非议的制度，但
这700多次尝试都没有成真。

其实，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立国之初订立的一条
权宜之计：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此后，至1787年美国
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前的几年里，美国度过了一段邦
联期。其间，美国各州根据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的协
议，组成了一个松散的邦联，各州对内享有主权，只在
军事和外交上对外达成联盟。

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了宪法，让美国从松散的邦
联过度为较为紧密的联邦。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制
宪会议订立的宪法不可能在总统选举等问题上越过各
州、直接由选民决定。

于是，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了选举人制度，
并将选举人的任命权交给各州。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宪
法还规定选举人的选派方式由各州议会决定。也就是
说，美国宪法不是“赢者通吃”规则发端之处，各州怎么
分配选举人票、要不要通过普选方式推选选举人，联邦
层面都无权管理，只要州议会同意就行。

这套制度并不完善，华盛顿在写信给其挚友杰斐
逊时曾解释说，“我相信后世的智慧。”换言之，他也希
望这套规则以后能改改。但华盛顿没想到的是，美国人
怎么都改不动。

两党“械斗”的工具

选举人团制度之所以存续至今，缘于其很快沦为
党争的工具。以华盛顿为首的建国者大多对党争深恶
痛绝，但华盛顿卸任后，美国两党斗争的格局很快形
成。最初是主张联邦权利的联邦党人与主张州权的民
主共和党人的斗争，后来逐步演化为今天的民主、共和
两党之间的“驴象之争”。

在这个过程中，各党领导人发现，宪法下放给各州
的选举人任命权是一个能大做文章的好东西。一般来
说，如果某个政党在州议会占据多数席位，就不再愿意
将决定选举人的权力与其他党派分享。这种心态导致
大多数州制订了最有利于本州执政党的“赢者通吃”规
则。而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由于历史上曾出现过州
内两党极为势均力敌的情况，双方在机缘巧合下决定
妥协，按得票比例分配选举人票。

各州议会确定的“赢者通吃”规则，又决定了美国
的两党制。美国政坛不像欧洲那样大小党派风起云

涌，也从未出现过多党联合执政，民众必须做二元选
择。最迟到1830年代，“赢者通吃”、两党博弈、二元选
择，这些选举人团制度的衍生品就已席卷全美各州，
成为了“潜规则”。如今美国的政治格局，在那时便已
固定下来。

自南北战争结束至今，美国联邦权力一直在增强，
总统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早已大过了州长。但由于各种
衍生规则与选举人团制度彼此纠结，形成了“制度锁
死”，改革就变得非常困难。

1969年，民主、共和两党在越战和黑人民权运动双
重危机下，难得地达成一致决心改革。国会众议院以
338票对70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废除选举人团制
度的宪法修正案。如果国会参议院如期表决的话也能
通过，但在关键时刻，南方一群支持种族隔离主义的参
议员在参议院发动“拖延战术”，以冗长演说的方式阻
碍了该宪法修正案的表决。这是美国700多次类似改革
动议中，最接近重新修订选举人团制度的一次尝试。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四年前竞选时曾抱怨，选举
人团制度是“民主的灾难”。但2016年大选依靠这个制
度击败希拉里、当选总统后，特朗普又改口称这是个

“天才般的制度”。

一份道阻且长的协定

抛开历史上各政党主张的因素，选举人团制度难
以废除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重新调和大州与小州的
利益。

较之人口众多的大州，小州更支持选举人团制度，
因为这一制度使得小州在大选中获得了相对更大的权
重和影响力。普选票落后但凭足够多的选举人票当选
的总统，都离不开小州的支持。因而，在竞选过程中，候
选人在积极争取大州选票的同时，丝毫不敢怠慢关键
的小州。这又与美国立国时确立的联邦制有关。

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有人提出过选民直选总统
的动议，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麦迪逊。但由于
小州的坚持，这一动议不得不在妥协精神下作废，形成
了大州在众议院比较占优势，小州在参议院比较占优
势的局面。美国宪法规定，提出宪法修正案需获国会两
院三分之二议员或三分之二州议会同意，倘若没有参
议院或小州的支持，像废除选举人团制度这样的重大
宪法修正案根本不可能被提出。

但也并非全无可能。比如，近几年一项名为《全国
普选票州际协定》的提案在各州之间流传，目前已有
15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签署了该协定。根据这
一协定，签署各州将等待大选最终计票结果，把本州
全部选举人票投给在全美获得普选票最多的总统候
选人。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不修改宪法、也不过分损害
小州在国会利益的情况下，解决选举人团制度存在的
问题。

只是，这个协定生效的前提是签署州的选举人票
数之和达到或超过270票，而目前签署该协定的州的选
举人票数总共只有195张，且多数为支持民主党的“深
蓝州”，共和党对此并不感兴趣。如此看来，这个协定距
离生效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由于对州权的强调，选举人团制度的改革曾被认
为已经“锁死”，但也正因州权的相对独立，一条新的路
径正在被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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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50个州和首都华盛
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一
到大选时刻，候选人围绕白
宫的争夺战往往聚焦于少数
几个“战场州”的竞争。在这些
州，普选结果的细微变化，都
可能最终决定谁入主白宫，其
他州则成了看热闹的“旁观
者”。这种怪异局面，源于美
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

3日，人们在白宫附近等待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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